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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理论

 ◆ 营销决策方案写作新探

 ◆ 谈谈“绿色写作”

 ◆ 试论美学在调研工作中的运用

 ◆ 彭德怀的行文风格

 ◆ 企业破产程序与破产文书

写作方法

 ◆ 工作要点写作新模式

 ◆ 调查报告的写作技巧与方法

 ◆ 通讯写作开头十五法

 ◆ 如何写好汇报材料

 ◆ 如何写好工作简报

写作经验

 ◆ 浅谈办公室人员提高写作能力

 ◆ 提高文字材料写作水平的几点

 ◆ 谈谈汇报文稿中常见的几个错

 ◆ 如何选择最佳写作角度

 ◆ 熟读 精思 勤练 

公文点评

 ◆ 从《发展是硬道理 硬发展

 ◆ 古代文书珍品赏之二

 ◆ 古代文书珍品赏之一

 ◆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赏析

 ◆ “虚”实结合 环环相扣 语

 当代秘书 >> 应用写作 >> 写作方法

条例的写作

作者： 李中标 邓浪平   发表时间：2007-1-2  被阅读：176次
 

 

    条例一般由标题、通过的时间与会议（一般由人大机关使用）、正文、

发布的时间四部分组成。其中，正文由总则、分则、附则三部分组成。发布

的时间分别在发布条例的“通知”、“公告”、“令”之中。党的中央组织

制定的条例，用“通知”印发；人大机关制定的条例，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用“公告”发布；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由本级人民政

府用政府令（国务院用国务院令）发布。 

 

    标题。一般由条例的主题和“条例”组成。这样撰写，是为了突出条例

的主题，增强它的鲜明性。也可由发文机关名称、条例的主题和“条例”组

成。应区别情况，灵活处理。 

 

    通过的时间与会议。人大机关依法讨论通过的条例，其通过的时间与会

议在标题之下加圆括号居中标注。其格式是：“（x年 x月x日x x市第x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x次会议通过）”。在党的中央组织与行政机关制定

的条例，既可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也可用审签方式批准。但是，经会议讨论

过的条例，仍然要用签发的方式最后审定签发。所以，党政机关制定的条例

不标注通过的时间与会议。 

     

    正文。条例的正文均采用分项（条）式。内容较多的，采用章断条连

式，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至倒数第二章为分侧，最后一章为附则。条数，

从总则的第一条起，全文依次排序，直至最后一条。内容较少的，采用条连

到底式，即全文不分章，开头为第一条，接着是第二条，直到最后。但总

则、分则、附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不能少，按其顺序，依次排列。 



    

    条例的第一条要写明行文的目的、依据，强调它是依据党中央的某个决

定、指示或国家生活某个方面的法律、准则制定的，以突出全文的主题、权

威和法定的约束力，还要说明条例的适用范围，为下文的具体规定奠定基

础，也为条例的专指对象确定明确的外延。          

    

    条例的主体部分比较复杂，要依据条例的具体内容确定撰写方式。但其

共同点是：有条也有例。“条”，是指从正面规定，写明应该怎么做，不准

怎么做；“例”，是指从反面规定，即做不到或违反了怎么处理。“条”与

“例”的排序，一般是“条”前“例”后，以条为主，相辅相成。“条”中

应该做的与不准做的，可以放在一起写，也可以分开写，“例”必须在分则

的后面单独做一条或几条或一章突出写明。 

   

    正文的结尾，即附则部分，单独作一章或几条撰写，说明实施的要求、

生效日期、解释与修改权限，与原来有关公文的关系，以及其他未尽事宜的

处理办法。 

    

    发布的时间。因为“条例”这一文种不能独立行文，因此，需要用另外

一种形式、另一个文种发布。所以条例的发布的时间，分别在党的中央组织

的印发“通知”或人大机关的“公告”或政府“令”中。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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